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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14 年 1 月份縣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 年 1 月 14 日(星期二)下午 3 時 

地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 

主席：王縣長惠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雅俐 

出席人員：(敬稱略) 

蔡明娟、阮順寧、王玟升、柯呈枋、馬英傑、劉玉平、

施敏華、陳明君、陳燕慧、葉彥伯、江培根、施順仁、

張雀芬、陳俊南、劉坤松、陳昌茂、張寒青、蔡金田、

林孟弘、林漢斌、陳詔慶、王瑩琦、蕭麗玲、王蘭心、

何俊昇、陳柏村、蔡和昌、李俊德、高上富、蕭秀瑛、

范谷良、陳金哲、吳蘭梅、洪榮章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案由一：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核定補助辦理「114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

兒童發展聯合評估服務計畫」所需經費 1,905 萬元(補助款 1,905

萬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

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衛生局 

案由二：衛生福利部補助本縣辦理「彰化縣 114 年度充實社區心理衛生中

心辦公空間及設施設備計畫」經費共計 250 萬元整，因未及納入

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

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

案由三：為經濟部能源署補助本縣辦理 114 年度及 115 年度「彰化縣節電

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」，總經費計 1,000 萬元，其中 114 年所

需經費計 500 萬元（補助款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

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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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四：廢止「彰化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

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五：為本縣溪湖國中經管縣有建築改良物報廢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務處 

案由六：為辦理報廢未逾最低使用年限南郭國小外中興路上之「南郭人行

天橋」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務處 

案由七：為內政部核定補助辦理「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」所需經費 1 億

2,683 萬 7,000 元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

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務處 

案由八：為內政部補助「彰化縣鹿江國際中小學通學環境改善計畫」等 3

案增加中央補助經費 1,265 萬 6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

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

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利資源處 

案由九：為經濟部水利署核列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-水與安全-

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」彰化縣第 6 批次規劃等案

件工作計畫，114 年度所需經費 336 萬元（補助款 275 萬 5,000

元、配合款 60 萬 5,000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

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

案由十：為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本府辦理「114 年交通部觀光署協助各地方

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」所需經費計 330 萬元（補助款 2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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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5,000 元、配合款 96 萬 5,000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

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

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

案由十一：為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本府辦理「114 年度彰化火車站、高鐵彰

化站、員林火車站及二水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

畫」所需經費計 389 萬元(補助款 191 萬 4,000 元、配合款 197 萬

5,579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421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

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

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

案由十二：為交通部觀光署核定協助補助辦理「114 年度交通部觀光署協

助地方政府執行露營場輔導管理工作-彰化縣執行露營場輔導管

理作業申請補助計畫」，所需經費計 70 萬元(補助款)，因未及納

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

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十三：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經費

獎助辦理 114 年度社區式身心障礙服務銜接長照整合型計畫-

「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」及「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

務」等 2 項計畫，所需經費計 1,546 萬 4,723 元，其中所需新增

經費 236 萬元（補助款 157 萬 9,000 元、配合款 78 萬 23 元，配

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977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

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

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十四：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 114 年度「身心障礙

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」-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員補助計畫，

所需經費計 1,116 萬 932 元（補助款 892 萬 8,745 元、配合款 223

萬 2,187 元），其中所需新增經費 32 萬 4,000 元（補助款 25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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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,745 元、配合款 6 萬 4,687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568

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

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十五：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 114 年度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

計畫」-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之 320 名兒少保

護人力計畫，所需經費計 2,605 萬 5,260 元（補助款 2,084 萬

4,208 元、配合款 521 萬 1,052 元），其中所需新增經費 1,547 萬

1,000 元（補助款 1,237 萬 6,208 元、配合款 309 萬 4,052 元，配

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740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

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

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

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十六：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辦理 114 年度社會福利公

營造物補助計畫-「芳苑鄉老人文康中心修繕計畫」等 2 項計

畫，所需經費計 520 萬元整(補助款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

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

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

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十七：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 114 年度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

計畫」-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等 2 項計畫，所需經費計

1,889 萬 8,510 元（補助款 1,511 萬 8,808 元、配合款 377 萬 9,702

元），其中所需新增經費計 608 萬元（補助款 486 萬 3,808 元、配

合款 121 萬 5,952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240 元），因未

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

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處 

案由十八：修正本府編制表及交通處員額配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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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建設處 

案由十九：為內政部核定補助辦理「內政部 112 年度第 2 階段都市更新委

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補助計畫－『員林市都市更新整體計畫

案』」，所需總經費預估 820 萬元(補助款 697 萬元，配合款 123

萬元)，其中 114 年所需經費 410 萬元(補助款 348.5 萬元，配合

款 61.5 萬元)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

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提案單位：工務處 

案由二十：為交通部公路局「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」審議核定共 4 件，

計畫總經費 2,756 萬 2,000 元(中央補助經費 2,315 萬 2,000 元，

地方配合款 441 萬元)，其中所需墊付 2,379 萬 2,000 元，因未及

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4 年度追加預算或

115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0 分。 


